


1.5567元，该金额为基准日（2017年 12月 5日）前 30个交易日（2017

年 10月 24日至 2017年 12月 4日）本期债券中债估值（净值）与债

券面值之差的算数平均值。

二、议案二的协议签署方式调整如下：

议案二中协议签署方式由“若本次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《关于提

前兑付 2014年遵义市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》，

本期债券持有人需授权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（本期债券债

权代理人）根据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与发行

人签署本期债券提前兑付《协议书》”调整为“若本次持有人会议表

决通过《关于提前兑付 2014年遵义市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公

司债券的议案》，由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签

署本期债券提前兑付《协议书》”。

三、相关材料的送达时间和地点调整如下：

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应于 2017年 12月 27日 17点 30分前将

上述材料扫描件发送至债权代理人联系人电子邮箱，请于 2018 年 1

月 5日前将原件交于或邮寄至债权代理人，债权代理人邮寄信息如下：

收件人：肖航

联系电话：15597766988

邮寄地址：贵州省遵义市珠海路海珠广场一楼 2-5号贵阳银行遵

义分行营业部

四、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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